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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
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 

2007 年 12 月 12 日  
 
 
總目 42－機電工程署  
總目 158－政府總部：運輸及房屋局 (運輸科 )  
分目 000 運作開支  
 
 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由 2008 年 2 月 1 日起－  
 
( a )  在機電工程署開設下述常額職位－  
 

1 個政府機電工程師職位  
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(115 , 4 5 0 元至 1 2 2 , 6 0 0 元 )  
 
並刪除運輸及房屋局 (運輸科 )下述常額職位，以

作抵銷－  
 
1 個總機電工程師職位  
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(97 ,250 元至 103 ,200 元 )；

 以及  
 
( b )  調 整 下 述 開 支 總 目 在 2007-08 年 度 常 額 編 制 內

所 有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總 值

上限－  
 
 總目 42  

調 高 4 ,459 ,440 元 ， 即 由 125 ,840 ,000 元 增 至

130 ,299 ,440 元  
 
總目 158  
調 低 4 ,459 ,440 元 ， 即 由 53 ,889 ,000 元 減 至

49 ,429 ,560 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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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  
 
 鑑 於 正 在 規 劃 和 將 落 成 的 新 鐵 路 項 目 日 益 增 加 ， 加 上 鐵 路 運 作 日

趨 繁 複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加 緊 監 察 鐵 路 安 全 ， 並 加 強 對 香 港 鐵 路 視 察 組 (下
稱「鐵路視察組」 )的技術和專業支援，以繼續確保鐵路安全運作。  
 
 
建議  
 
2 .  我們建議由 2008 年 2 月 1 日起－  
 

( a )  在機電工程署 (下稱「機電署」)開設 1 個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師 常 額

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，並刪除運輸及房屋局 (運輸科 ) (下稱

「運輸科」) 1 個總機電工程師職位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，以作

抵銷；  
 
( b )  把現在設於運輸科的鐵路視察組轉撥至機電署；以及  
 
( c )  調整總目 42 和總目 158 在 2007-08 年度常額編制內所有非首

長 級 職 位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總 值 上 限 ， 以 便 在 不 涉 及 額

外開支的情況下，因應 ( b )項的需要轉撥非首長級職位。  
 
 
理由  
 
背景  
 

 
 
 
附件1 

3 .  鐵路視察組在 1990 年成立，附屬前布政司署運輸科 (現稱運輸及房

屋局 )。 目 前 ， 該 組 的 主 管 是 總 鐵 路 視 察 主 任 (屬 總 機 電 工 程 師 職 級 ) (首
長級薪級第 1 點 )，並由 6 名專業人員和 2 名 秘 書 職 系 人 員 組 成 的 3 個

小組提供支援。鐵路視察組的現行組織圖載於附件 1。  
 
4 .  鐵路視察組負責規管地鐵有限公司 (下稱「地鐵公司」)與九廣鐵路

公司 (下稱「九鐵公司」 )營運的鐵路線，以及機場管理局在香港國際機

場 客 運 大 樓 營 運 的 旅 客 捷 運 系 統 。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角 色 是 監 察 上 述 各 條

鐵路的安全運作，其主要職能可分為下列主要範疇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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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調查鐵路事故；  
 
( b )  確保鐵路公司採納適當的安全守則；  
 
( c )  評估及審批新鐵路項目和鐵路設施的主要改動；以及  
 
( d )  評估和跟進鐵路公司的改善措施。  

 
 
有需要加強鐵路視察組的人手  
 
5 .  鐵路視察組在 1990 年成立時，負責監察安全運作的鐵路網絡包括

地 鐵 荃 灣 線 、 觀 塘 線 和 港 島 線 ， 以 及 行 走 羅 湖 至 紅 磡 的 九 廣 東 鐵 和 行

走屯門至元朗的輕便鐵路，全長僅約 110 公 里。隨 着 過 去 15 年來的大

規模基建發展，鐵路網絡的長度已擴展至超過 210 公里。這些新增的

鐵 路 線 包 括 地 鐵 東 涌 線 、 機 場 快 線 、 將 軍 澳 線 、 九 廣 西 鐵 、 東 鐵 尖 東

支 線 、 馬 鞍 山 鐵 路 、 落 馬 洲 支 線 、 輕 鐵 天 水 圍 支 線 ， 以 及 機 場 旅 客 捷

運 系 統。展 望 將 來，政 府 正 積 極 規 劃 多 個 新 鐵 路 項 目，包 括 西 港 島 線 、

南 港 島 線 、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， 以 及 連 接 內 地 的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； 此 外 ，

九龍南線亦預計在 2009 年落成。  
 
6 .  基 於 新 鐵 路 項 目 不 斷 增 加 、 鐵 路 技 術 日 新 月 異 、 地 鐵 與 九 鐵 系 統

合 併 帶 來 的 轉 變 ， 以 及 公 眾 對 持 續 改 善 鐵 路 安 全 的 期 望 日 高 ， 我 們 與

鐵 路 專 家 參 考 了 海 外 的 經 驗 和 做 法 ， 以 研 究 如 何 進 一 步 提 升 鐵 路 視 察

組的監察角色和職能。  
 
7 .  我們已確定可從下列範疇進一步加強鐵路視察組的規管職能－  
 

( a )  採取更多措施監察鐵路安全  
 
 目 前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透 過 審 核 鐵 路 公 司 定 期 提 交 的 報 告 ， 以 監

察 公 司 的 安 全 表 現 趨 向 。 此 舉 雖 然 可 讓 鐵 路 視 察 組 監 察 任 何

不 利 安 全 的 趨 向 ， 從 而 與 鐵 路 公 司 作 出 跟 進 ， 但 我 們 認 為 鐵

路 視 察 組 若 能 計 及 每 條 鐵 路 在 使 用 周 期 內 各 階 段 的 潛 在 安 全

風險，會令監察工作更全面及更具策略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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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換 言 之 ， 除 現 行 安 排 外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亦 會 採 用 以 風 險 為 本 的

方 法 ， 就 鐵 路 在 使 用 周 期 內 的 不 同 情 況 下 對 安 全 構 成 重 大 影

響 的 範 疇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潛 在 風 險 ， 進 行 監 察 ； 同 時 亦 會 定 期

檢 討 處 理 這 些 風 險 的 緩 急 次 序 ， 確 保 鐵 路 在 使 用 周 期 內 的 不

同階段都能安全運作。  
 
( b )  督導鐵路公司加強採取安全預防措施  
 
 鐵 路 視 察 組 除 了 繼 續 與 鐵 路 公 司 跟 進 鐵 路 事 故 並 監 察 補 救 措

施 的 實 施 情 況 外 ， 亦 計 劃 加 強 其 職 能 以 促 使 鐵 路 公 司 及 早 採

取預防措施，務求盡量減低事故發生的機會。  
 
 為 達 到 這 個 目 標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除 採 取 上 文 所 述 以 風 險 為 本 的

監 察 方 法 外 ， 亦 會 進 行 專 題 項 目 審 核 。 此 舉 可 讓 鐵 路 公 司 及

早 實 施 改 善 措 施 ， 處 理 在 審 核 過 程 中 發 現 的 問 題 ， 以 盡 量 減

低 事 故 發 生 的 機 會 。 在 兩 鐵 合 併 期 間 ， 這 做 法 尤 為 有 用 ， 可

確保合併帶來的轉變不會影響鐵路公司的安全表現。  
 
( c )  確保鐵路公司採取國際最佳安全措施  
 
 鐵 路 是 香 港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的 骨 幹 。 鐵 路 視 察 組 認 為 鐵 路 公 司

應時刻保持警覺，就鐵路運作 採 取 國 際 最 佳 安 全 措 施。為 此 ，

鐵 路 視 察 組 需 要 加 強 與 海 外 鐵 路 規 管 當 局 的 聯 繫 ， 通 過 經 驗

交 流 和 了 解 最 新 科 技 發 展 及 海 外 規 管 措 施 的 趨 勢 ， 增 加 本 身

在 這 個 範 疇 的 支 援 及 知 識 ， 從 而 加 強 監 察 工 作 ， 並 確 保 鐵 路

公司持續採取最適當的國際標準及措施，以保障乘客的安全。 
 
( d )  評估和審批新鐵路項目  
 
 如 上 文 所 述 ， 政 府 正 規 劃 多 項 新 鐵 路 項 目 ， 當 中 涉 及 許 多 複

雜 的 技 術 問 題 ， 例 如 西 港 島 線 地 下 車 站 深 度 會 遠 超 目 前 所 有

車 站 的 深 度 ； 而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的 隧 道 亦 比 任 何 現 有 鐵 路 線

的 隧 道 長 。 新 鐵 路 項 目 由 設 計 階 段 開 始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需 要 確

保 這 些 基 建 和 設 備 的 設 計 能 解 決 潛 在 的 安 全 問 題 ， 才 可 供 市

民 使 用 。 在 審 批 過 程 中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需 擔 當 統 籌 及 領 導 的 角

色 ， 因 此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人 手 須 予 以 增 加 ， 以 便 有 效 地 協 調 有

關 各 方 和 有 效 率 地 審 批 建 議 項 目 ， 務 求 安 全 及 適 時 落 實 鐵 路

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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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.  考 慮 到 鐵 路 視 察 組 要 有 效 地 履 行 擬 加 強 的 角 色 和 職 能 所 需 的 資 源

和專業知識，我們建議－  
 

( a )  把 目 前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的 職 級 ， 由 總 機 電 工 程 師 職 級 (首長級

薪級第 1 點 )提升至政府機電工程師職級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，
並 開 設 兩 個 非 首 長 級 工 程 師 職 位 ， 從 而 增 加 該 組 專 業 人 員 的

人手；以及  
 

( b )  把鐵路視察組納入機電署。  
 
 
有需要把鐵路視察組主管的職級由總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提升
至政府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 
9 .  我 們 認 為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的 職 級 應 定 在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師 職 級 (首 長

級薪級第 2 點 )，以便出任人員能以相稱的職級有效率和具成效地領導

鐵路視察組執行擬議加強的規管職能。  
 
10 .  鐵 路 視 察 組 若 要 採 取 上 文 第 7 ( a )段 所 述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方 法 去 履 行

監 察 職 能 ， 該 組 主 管 必 須 專 業 幹 練 ， 具 備 所 需 的 管 理 能 力 ， 以 便 更 有

策 略 地 監 察 鐵 路 安 全 。 出 任 人 員 亦 須 熟 悉 鐵 路 系 統 的 工 程 和 安 全 運

作，才能及早認定上文第 7 ( b )段所述須進行專題項目審核的潛在風險範

疇 ， 並 敦 促 鐵 路 公 司 及 早 採 取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及 推 動 鐵 路 公 司 的 高 級 管

理 層 適 時 跟 進 審 核 結 果 。 由 於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主 管 須 負 責 這 些 須 進 行 深

入分析的策略性工作，我們認為必須是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才能

勝任。  
 
11 .  同樣地，我們在上文第 7 ( c )段已指出鐵路視察組對國際最佳安全措

施 熟 悉 的 需 要 和 重 要 性 。 因 此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主 管 必 須 具 有 足 夠 高 的

職 級 ， 才 可 更 有 系 統 地 與 海 外 鐵 路 監 管 機 構 建 立 聯 繫 ， 以 便 鐵 路 視 察

組 人 員 可 獲 取 有 關 鐵 路 安 全 監 察 工 作 的 最 新 知 識 及 經 驗 ， 並 有 效 地 監

督 鐵 路 公 司 採 取 與 海 外 做 法 相 若 的 安 全 標 準 ， 確 保 香 港 鐵 路 系 統 在 安

全方面處於領導地位。  
 
12 .  在 審 批 現 有 鐵 路 的 新 工 程 和 主 要 設 施 的 改 動 時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

須 擔 任 跨 部 門 委 員 會 主 席 ， 確 保 鐵 路 公 司 遵 守 相 關 規 定 。 鑑 於 上 文 第

7 ( d )段所述，新鐵路項目日益增加及日趨複雜，我們認為必須把鐵路視

察組主管的職級提升至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， 由 具 備 所 需 經 驗 和 專 業 知

識的人員出任，才能更有效地協調有關各方和提高審批過程的效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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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除 上 文 所 述 外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亦 須 監 察 與 兩 鐵 合 併 有 關 的 安 全

事 宜 。 兩 鐵 合 併 涉 及 未 來 幾 年 在 基 礎 設 施 和 安 全 管 理 方 面 的 許 多 轉 變

和 整 合。基 礎 設 施 方 面，轉 車 站 會 作 出 改 動，以 提 供 暢 順 的 轉 車 安 排 ；

車 務 控 制 中 心 亦 會 整 合 ， 集 中 控 制 所 有 鐵 路 線 等 。 管 理 方 面 ， 安 全 管

理 系 統 、 維 修 管 理 系 統 、 規 則 和 程 序 等 都 會 更 改 和 整 合 。 鐵 路 視 察 組

須 確 保 在 整 合 過 程 中 ， 所 有 與 兩 鐵 合 併 有 關 的 安 全 事 宜 都 妥 善 進 行 。

鑑於所涉工作繁複，我們需要 1 名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的人員領導鐵路

視 察 組 ， 跟 進 有 關 工 作 。 事 實 上 ， 基 於 鐵 路 安 全 的 重 要 性 及 處 理 兩 鐵

合併事宜的迫切性，我們已開設 1 個政府機電工程師編外職位 (首長級

薪級第 2 點 )，由 2007 年 8 月 1 日 起 至 2008 年 1 月 3 1 日止，以進行兩

鐵合併所涉及符合安全規定有關的籌備工作。  
 

 
 
 
 
 
 
 
附件2和3 
附件4 

14 .  鑑於鐵路視察組將採取更多安全監察措施，而同一時間鐵路網絡的

擴展會令該組的工作量增加，加上未來數年會推行與兩鐵合併有關的安

全 事 宜 ， 我 們 預 期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需 發 揮 卓 越 的 領 導 、 專 業 和 管 理 才

能，以制定策略性的安全計劃，監察鐵路公司有否遵行安全規定。因此，

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把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的 職 級 由 總 機 電 工 程 師 (首 長 級 薪 級

第 1 點 )提升至政府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，以承擔這些更高

層次的職責。現有總機電工程師職位的職責說明及擬議政府機電工程師

職位的職責說明，分別載於附件 2 和 附 件 3。鐵路視察組由運輸及房屋

局轉撥至機電署後的擬議組織圖載於附件 4。  
 
 
把鐵路視察組納入機電署  
 
15 .  目 前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在 行 政 上 附 屬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， 並 且 獨 立 運 作 。

基於鐵路工程系統 (例如信號系統、列車、供電設施和消防設備 )與機電

工 程 息 息 相 關 ， 鐵 路 視 察 組 大 部 分 的 工 程 師 都 是 由 機 電 署 借 調 的 。 事

實 上 ， 在 發 生 重 大 鐵 路 事 故 時 ， 機 電 署 都 會 為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提 供 技 術

支 援 和 建 議 。 我 們 已 評 估 有 關 情 況 ， 認 為 把 鐵 路 視 察 組 納 入 機 電 署 會

是 最 恰 當 的 安 排 。 在 這 項 安 排 下 ， 機 電 署 轄 下 的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及 組

員 仍 然 會 是 根 據 法 例 處 理 鐵 路 事 故 的 第 一 線 人 員 。 此 舉 除 可 讓 機 電 署

靈 活 調 配 相 關 的 專 業 人 員 ， 以 監 督 鐵 路 安 全 的 工 作 ， 及 有 助 增 進 鐵 路

視 察 組 人 員 的 專 業 知 識 和 經 驗 ， 為 該 組 提 供 內 部 專 業 支 援 外 ， 亦 可 讓

機 電 署 專 業 職 系 的 高 層 人 員 監 察 和 督 導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工 作 。 此 外 ， 把

鐵 路 視 察 組 轉 撥 至 機 電 署 的 另 一 個 好 處 ， 就 是 將 所 有 鐵 路 (包 括 目 前 由

機 電 署 規 管 的 香 港 電 車 和 山 頂 纜 車 )交 由 一 個 具 備 廣 泛 規 管 經 驗 的 組 別

規 管 。 由 於 鐵 路 安 全 的 政 策 仍 由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負 責 ， 我 們 預 期 這 項 轉

撥安排不會引致該局人員的職責有任何變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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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首長級人員的支援  

 
16 .  目前，共有 8 名非首長級職系人員 (包括 6 名專業職系人員和 2 名

秘書職系人員 )為鐵路視察組提供支援。為達到上文第 7 段所述加強規

管的目標，當局會設立一個新小組，成員包括 1 名高級專業工程師 (屬
高 級 機 電 工 程 師 ／ 高 級 電 子 工 程 師 職 級 )和 1 名 專 業 工 程 師 (屬 機 電 工

程 師 ／ 助 理 機 電 工 程 師 ／ 電 子 工 程 師 ／ 助 理 電 子 工 程 師 職 級 )。 新 小 組

的 主 要 職 責 ， 是 協 助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師 制 定 和 實 施 更 多 安 全 監 察 措 施 、

加 強 與 公 眾 溝 通 、 增 進 與 海 外 鐵 路 規 管 當 局 和 鐵 路 機 構 的 聯 繫 ， 以 及

監察和審核兩鐵合併所涉及與安全有關的工作。  

 
17 .  除了上述兩個專業職位外，亦須開設 2 個文書職位和 1 個秘書職

位 (以 2 個現有秘書職位抵銷 )，以加強對鐵路視察組的後勤支援。目前

負責規管電車和山頂纜車運作安全職務的兩名人員 (即 1 名機電工程師

和 1 名 電 氣 督 察 )，亦會撥歸政府機電工程師管理。  

 

 
實施時間  

 
18 .  我 們 建 議 分 兩 個 階 段 把 鐵 路 視 察 組 納 入 機 電 署 。 目 前 負 責 檢 討 地

鐵和九鐵系統合併安全事宜的政府機電工程師編外職位，會在 2008 年

2 月 1 日 到 期 撤 銷 。 我 們 認 為 ， 由 2008 年 2 月 1 日 起 ， 把 總 機 電 工 程

師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1 點 )提 升 至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師 職 位 (首 長 級 薪 級

第 2 點 )，以貫徹跟進與兩鐵合併有關的安全事宜， 是最恰當的安排。

同 日 ， 我 們 會 把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現 有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永 久 調 配 至 機 電 署 ，

由出任政府機電工程師職位的人員管理，並會開設秘書和文書支援人員

的職位。至於兩個屬專業工程師職系的非首長級職位 (即 1 名高級 機 電 工

程師／高級電子工程師和 1 名機電工程師／助理機電工程師／電子工

程師／助理電子工程師 )，將會在 2008 年 4 月 1 日 開 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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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總目 42 和總目 158 項下編制內的年薪總值上限  
 
19 .  隨着鐵路視察組由 2008 年 2 月 1 日起由運輸科轉撥至機電署，運

輸科 8 個非首長級職位亦會在同日轉撥至機電署。我們會通過部門編

制委員會，處理有關非首長級人員編制的變動。總目 42 在 2 0 0 7 - 0 8 年

度 常 額 編 制 內 非 首 長 級 職 位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的 年 薪 總 值 上 限 會 調 高

4 ,459 ,440 元，即 由 125 ,840 ,000 元增至 130 ,299 ,440 元，並會從總目 1 5 8
項下作出相應扣減，以作抵銷。  
 
 
曾考慮的其他方法  
 
20 .  香港所有鐵路每日的總乘客量約 400 萬人次，鐵路安全是非常重

要 的 課 題 。 雖 然 委 聘 顧 問 執 行 鐵 路 視 察 組 部 分 的 規 管 職 能 是 另 一 個 選

擇 ， 但 考 慮 到 規 管 鐵 路 安 全 工 作 必 須 持 平 公 正 ， 我 們 認 為 此 舉 並 不 恰

當 。 我 們 亦 曾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， 察 覺 到 鐵 路 視 察 組 已 盡 用 現 有 資 源 以 監

察 現 有 鐵 路 線 的 安 全 運 作 。 該 組 現 有 人 手 的 工 作 量 已 非 常 繁 重 ， 不 可

能承擔更多與鐵路安全有關的職務。  
 
 
對財政的影響  

 
21 .  按 薪 級 中 點 估 計 ， 實 施 上 述 變 動 首 長 級 編 制 的 建 議 所 需 增 加 的 年

薪開支為 226 ,800 元，詳情如下－  
 

職級  
 

按薪級中點估計的  
年薪開支  

(元 )  

職位數目  
 

新設常額職位  
總目 42  
政府機電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
  
 

1 , 428 ,000  

  
 

 
 

1  

 

小計 ( a )：   1 , 428 ,000    1   
減  刪除職位  
 總目 158  

總機電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  
 

1 , 201 ,200  

   
 

1  

 

小計 ( b )：   1 , 201 ,200    1   

淨額總計 ( a ) - ( b )：   226 ,800    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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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 施 這 項 建 議 所 需 增 加 的 每 年 平 均 員 工 開 支 總 額 (包 括 薪 金 和 員 工 附 帶

福利開支 )為 354 ,000 元。有關建議已列入當局在 2007 年 11 月 9 日發

出的 ECI ( 2007 -08 )8 號文件「有關首長級編制整體情況的最新資料」內。 
 
22 .  上述建議會把運輸科 8 個非首長級職位長期調配至機電署，這項

安 排 不 涉 及 額 外 開 支 。 如 建 議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正 式 通 過 ， 我 們 會 運 用 獲

轉授的權力，為總目 42 項下提供 2 0 0 7 - 0 8 年度餘下期間所需的追加撥

款，並以總目 158 項下同等的款項悉數抵銷。至於第 16 和 17 段所述

增設非首長級職位所需的開支，將會以機電署獲批的撥款支付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23 .  我們已在 2007 年 11 月 23 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諮詢委

員 的 意 見 。 委 員 普 遍 支 持 把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的 職 級 由 總 機 電 工 程 師 提

升至政府機電工程師，及把鐵路視察組撥歸機電署的建議。  
 
 
編制上的變動  
 
24 .  過去 2 年 ， 總 目 158 和總目 42 在 編 制 上 的 變 動 如 下 －  
 

職位數目  
編制  
(註 )  

目前情況  
(2007 年  

10 月 1 日 )  

2007 年  
4 月 1 日  
的情況  

2006年  
4月 1日  
的情況  

總目 4 2     

A 12^ 12 12 

B 114 114 114 

C 203 202 198 
總計  329 328 324 

總目 1 5 8     

A 21+(2)^ 14+(2) 14+(2) 

B 44 32 32 

C 90 63 64 
總計  155#+(2) 109+(2) 110+(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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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  

A －  相等於首長級或相同薪級的職級  

B －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以上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

C －  頂薪點在總薪級第 33 點或以下或相同薪點的非首長級職級  

(  )  －  首長級編外職位數目  

^  －  截至 2007 年 10 月 1 日，運輸科和機電署並無懸空的首長級職位。  

#  －  截至 2007 年 10 月 1 日，運輸科增加了 46 個職位，這是由於政府總部決策

局在 2007 年 7 月 1 日重組後，該些職位由前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和前環境運

輸及工務局工務科轉撥至運輸科。  

 
 
公務員事務局的意見  
 
25 . 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支 持 把 現 時 鐵 路 視 察 組 主 管 職 級 由 總 機 電 工 程 師 提

升 至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師 ， 以 及 把 鐵 路 視 察 組 由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轉 撥 至 機 電

署 的 建 議 ， 目 的 是 提 升 鐵 路 視 察 組 的 能 力 ， 加 強 其 規 管 角 色 ／ 職 能 以

確 保 鐵 路 安 全 。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考 慮 到 出 任 擬 設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師 職 位 的

人 員 承 擔 的 職 責 、 須 掌 管 的 職 務 範 圍 和 參 與 的 專 業 工 作 ， 認 為 擬 設 職

位的職系及職級都屬恰當。  
 
 
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意見  
 
26 .   首長級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表示，如實施上述建議，有關職位

的建議職級是恰當的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07 年 1 2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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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鐵路視察組現行組織圖  

 

 
 總鐵路視察主任  

總機電工程師 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
 

 

 
 

高級鐵路視察主任 (1)  
高級機電工程師  

 
 
 
 

 
 

高級鐵路視察主任 (2)  
高級工程師  

 
 

高級鐵路視察主任 (3)  
高級電子工程師  

 
 

鐵路視察主任 (1)1 
工程師／助理工程師   

 
(註 1) 

鐵路視察主任 (2)2 
機電工程師／  

助理機電工程師  
(註 2) 

鐵路視察主任 (3)3 
機電工程師／  

助理機電工程師  
(註 3)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註 1 負責地下鐵路線、機場旅客捷運系統及其延線的規管工作 

註 2 負責西鐵、輕鐵、九龍南線及其延線的規管工作 

註 3 負責東鐵、馬鞍山鐵路、上水至落馬洲支線及其延線的規管工作 

二級私人 
秘書 

二級私人 
秘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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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責說明  
 
 
職銜   ： 總鐵路視察主任  
 
職級   ： 總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  
 
直屬上司： 運輸及房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 
 
 
職務和職責－  
 
1 .  領 導 香 港 鐵 路 視 察 組 執 行 規 管 職 能 ， 並 按 需 要 根 據 相 關 的 條 例 、

規例和營運協議引入新規定；  
 
2 .  制定確保鐵路安全的策略；  
 
3 .  通 過 定 期 和 特 別 會 議 ， 與 鐵 路 公 司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保 持 聯 繫 ， 就 鐵

路 安 全 事 宜 給 予 指 引 和 提 出 建 議 ， 以 及 督 導 和 監 察 鐵 路 公 司 採 取

積極措施，確保鐵路安全；  
 
4 .  擔 任 跨 部 門 安 全 委 員 會 主 席 ， 並 協 調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高 層 管 理 人

員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屋 宇 署 、 消 防 處 、 路 政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運 輸

署 ， 以 檢 討 鐵 路 的 設 計 、 建 造 、 驗 收 、 運 作 和 改 動 ， 以 及 其 他 鐵

路安全事宜；  
 
5 .  出 席 工 程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就 鐵 路 安 全 和 新 建 鐵 路 是 否 適 宜 通

車 ， 給 予 專 業 意 見 ； 以 及 就 鐵 路 安 全 事 宜 ，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提 供

專業意見；以及  
 
6 .  協 助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擬 備 有 關 鐵 路 安 全 事 宜 的 文 件 提 交 立 法 會 ， 並

在有需要時出席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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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責說明  
 
 
職銜   ： 助理署長／鐵路  
 
職級   ： 政府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 
 
直屬上司：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／規管服務  
 
 
職務和職責－  
 
1 .  領 導 香 港 鐵 路 視 察 組 執 行 規 管 職 能 ， 並 按 需 要 根 據 相 關 的 條 例 、

規例和營運協議引入新規定；  
 
2 .  制 定 確 保 鐵 路 安 全 的 策 略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採 取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監 察

方針及進行專題項目審核；  
 
3 .  通 過 定 期 和 特 別 會 議 ， 與 鐵 路 公 司 高 層 管 理 人 員 保 持 聯 繫 ， 就 鐵

路 安 全 事 宜 給 予 指 引 和 提 出 建 議 ， 以 及 督 導 和 監 察 鐵 路 公 司 採 取

積極措施，確保鐵路安全；  
 
4 .  擔 任 跨 部 門 安 全 委 員 會 主 席 ， 並 協 調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高 層 管 理 人

員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屋 宇 署 、 消 防 處 、 路 政 署 、 香 港 警 務 處 和 運 輸

署 ， 以 檢 討 鐵 路 的 設 計 、 建 造 、 驗 收 、 運 作 和 改 動 ， 以 及 其 他 鐵

路安全事宜；  
 
5 .  出 席 工 程 督 導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就 鐵 路 安 全 和 新 建 鐵 路 是 否 適 宜 通

車 ， 給 予 專 業 意 見 ； 以 及 就 鐵 路 安 全 事 宜 ，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提 供

專業意見；  
 
6 .  與 海 外 鐵 路 規 管 當 局 和 相 關 機 構 聯 繫 ， 制 定 策 略 和 政 策 ， 確 保 香

港 的 鐵 路 安 全 標 準 與 海 外 一 致 ， 並 確 保 本 地 鐵 路 的 安 全 水 平 與 國

際水平相若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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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制 定 與 公 眾 溝 通 的 策 略 ， 包 括 由 部 門 或 與 鐵 路 公 司 推 行 公 眾 教 育

計劃，以提高鐵路安全，並解釋鐵路事故的調查結果；以及  
 
8 .  協 助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擬 備 有 關 鐵 路 安 全 事 宜 的 文 件 提 交 立 法 會 ， 並

在有需要時出席立法會會議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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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電工程署擬議組織圖  

 
 

 機電工程署署長 
(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總經理) 

(首長級薪級第 5 點) 

 

        
          
  副署長／規管服務 

(機電工程署副署長) 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 

   副署長／營運服務 
(機電工程署副署長) 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 

 
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
    能源效益事務處 
助理署長／能源效益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氣體及一般法例科 
助理署長／氣體及一般法例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工程服務科(一) 
助理署長／工程服務(一)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工程服務科(二) 
助理署長／工程服務(二)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業務發展科 
助理署長／業務發展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              
電力小組 

總機電工程師／ 
電力小組 

(總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電力法例部 
總機電工程師／ 

電力法例 
(總機電工程師) 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鐵路科 
助理署長／鐵路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

(請參閱第 2 頁) 

能源效益部(A) 
總工程師／能源效益 A 

(總機電工程師／ 
總屋宇裝備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 
 

能源效益部(B) 
總工程師／能源效益 B 

(總屋宇裝備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氣體標準事務部(A) 
總工程師／氣體標準 A 

(總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 
 
 

氣體標準事務部(B) 
總工程師／氣體標準 B 

(總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 
 
 

一般法例部 
總機電工程師／一般法例 

(總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機場及車輛工程部 
機場及車輛工程經理 

(總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 
 
 

運輸、保安及中央工程部
運輸、保安及中央工程經理

(總機電工程師／總屋宇裝

備工程師／總電子工程師)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
綜合工程部 
綜合工程經理 

(總機電工程師／總屋宇

裝備工程師／ 
總電子工程師) 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 

市政工程部 
市政工程經理 

(總機電工程師／總屋宇

裝備工程師／ 
總電子工程師) 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 

生工程部 
生工程經理 

(總機電工程師／總屋宇
裝備工程師／ 
總電子工程師) 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 

電子通訊部 
電子通訊經理 

(總機電工程師／總屋

宇裝備工程師／ 
總電子工程師) 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 

工程策劃部 
工程策劃經理 

(總機電工程師／總屋

宇裝備工程師／ 
總電子工程師) 

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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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電工程署擬議組織圖  

註 

 建議在 2008 年 2 月 1 日由總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)提升至政府機電工程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的首長級職位  
^ 建議在 2008 年 2 月 1 日開設的職位  
* 建議在 2008 年 2 月 1 日由運輸及房屋局工務科調撥至機電工程署的職位 (不包括在 2008 年 2 月 1 日刪除的 2 個二級私人秘書職位，以抵銷 3 個新開設的文書／秘書職位 ) 
@ 建議在 2008 年 4 月 1 日開設的職位  
# 在 2008 年 4 月 1 日由機電署其他組別重新調撥的現有職位  

 機電工程署署長 
(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總經理) 

(首長級薪級第 5 點) 

 

        
        
  副署長／規管服務 

(機電工程署副署長) 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 

  副署長／營運服務 
(機電工程署副署長) 
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) 

      (請參閱第 1 頁) 
         

鐵路科     
助理署長／鐵路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電力小組 
(請參閱第 1 頁) 

電力法例部 
(請參閱第 1 頁) 

  

能源效益事務處 
助理署長／能源效益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(請參閱第 1 頁) 

氣體及一般法例科 
助理署長／氣體及一般法例 

(政府機電工程師)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) 

(請參閱第 1 頁) 

 

     
    一級私人秘書^   

      
          

高級工程師／鐵路 1* 
(高級機電工程師) 

高級工程師／鐵路 2* 
(高級工程師) 

 高級工程師／鐵路 3*  
(高級電子工程師) 

高級工程師／鐵路 4@ 
(高級機電工程師／高級電子工程師) 

 
          
            
工程師／鐵路 1* 

(工程師／助理工程師) 
工程師／鐵路 4／1# 
(機電工程師／助理 

機電工程師) 
 

工程師／鐵路 4／2@ 
(機電工程師／助理 

機電工程師／電子工程

師／助理電子工程師) 
    

  

工程師／鐵路 2* 
(機電工程師／助理機電工程師) 

 工程師／鐵路 3* 
(機電工程師／助理 

機電工程師) 

1 名電氣督察#    
 

      
        
   1 名助理文書主任^ 

1 名文書助理^
   




